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彰化縣排水設施認養告示牌樣式 

 
 

公 告 類 
 
彰化縣政府 公告 
主旨：公告委託傑美工程顧問股份有限公司執行本縣環境保護局「彰化縣污染農地適

當措施改善計畫-134 筆污染歷程複雜暨新圳、小新圳等灌區-監督及驗證」事項。 
依據： 
 一、土壤及地下水污染整治法施行細則第 4 條。 
 二、行政程序法第 16 條第 1、2 項。 
公告事項： 
 一、委託期間：自 105 年 2 月 26 日至 107 年 2 月 25 日止。 
 二、委託事項：針對受污染農地改善工程之監督及驗證相關工作。 
 三、對本公告如有疑義，請電洽本縣環境保護局水質保護科王先生（04-7115655 分

機 307），地址：彰化市健興路 1 號 2 樓。 

縣 長 魏 明 谷 出國 
副 縣 長 陳 善 報 代行 

彰化縣排水設施認養告示牌 

排水名稱  

管理單位  

認養單位  

認養長度  

認養期間 
民國○○年○月○日至 

民國○○年○月○日止 

聯絡電話  

附件 3 

中華民國105年3月30日 
府授環水字第1050102121號 


